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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卫星湖发〔2021〕145号

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卫星湖街道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决策部署，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持续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住房面貌，现将《卫

星湖街道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各村及

相关单位按照方案抓好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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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办事处

2021年 9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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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湖街道农村住房面貌改善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决策部署，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持续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住房面貌。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群众主体、激

发内生动力，坚持政府推动引导，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

突出位置，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任务

通过开展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解决房屋因长期无人

居住而呈现的脏、乱、差等状态，提升房屋整洁美观和安全度，

达到村容村貌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美观

的目标。至 2023 年底，取得明显成效，整体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三、工作步骤

按照“全面摸底、分类整治、时序推进”的步骤，扎实有序推

进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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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摸底排查

结合前期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施工作，各村要对本

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农村房屋进行全面认真摸底，区分建新未

拆旧、可保权拆除、可盘活利用和其他残垣断壁四种类型，建立

农村无人居住废旧房屋台账，全面掌握情况，初步确定农村住房

面貌整治改善对象、方式和数量，做到“村有册、镇（街）有账”。

（二）分类整治

1.建新未拆旧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一

户一宅”之规定，坚持“一户一宅、建新拆旧”，全面整治建新房后

仍在旧房居住或“新旧同住”的情况。已建新房但未拆除危旧房的

农户，要求农户依法限期拆除，将旧宅基地交归村集体所有。尤

其是对已享受危房改造政策的，必须彻底拆除。对农户不自行拆

除的，按照违法建筑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拆除，拆除的费用由农

户负担。

2.可保权拆除类。在充分尊重房主意愿的前提下，用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的方法破解难题，针对在城区或场镇另有安全住房，

而农村房屋长期无人居住的农户，采取预申请和预登记的方式，

通过“个人申请、村组初核、镇街取证、限时拆除、保权管理”的

工作路径，“保权”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在特定

条件下，又可以适时“激活”相应权利，达到既要消除无人居住废

旧房屋，又要保障农户利益的目的。每户所有资料一式三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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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农户、村委会、镇街保存备查。（牵头单位：各镇街；配合单

位：凤凰湖规资所、征地农房办、村委会、村民小组）

3.可盘活利用类。在尊重农民意愿并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鼓

励村集体积极稳妥开展闲置农房和闲置宅基地整治。鼓励村集体

和农民采取多种方式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加大宅基

地复垦力度，对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鼓励其自愿退出宅基地。

南华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可结合宅基地改革加大盘活利用力

度。（牵头单位：农办、征地农房办；配合单位：凤凰湖规资所、

征地农房办、村委会、村民小组）

4.其他残垣断壁类。按照“宜拆则拆、宜改则改”原则，将残垣

断壁的清理工作与清洁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旅游等有机结

合，有序组织开展断壁残垣的归整工作。对有确定权益人的残垣

断壁，鼓励和引导农户将其建设为小菜园、小花园等乡村微景观。

对无法确定权益人的残垣断壁，在村组进行公示后，组织拆除并

复垦。（牵头单位：村委会、村民小组）

（三）时序推进。

按照以下时序，在全办事处范围内逐步解决农村废旧房屋所

带来的环境问题，盘活利用无人居住的闲置房屋，有效改善农村

住房面貌。

1.2021 年 8 月 20 日前，完成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对象全面

清理、建立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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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按月完成第 1 类和第 4 类农村住房

面貌整治改善任务，并长期坚持。

3.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按月完成第 2 类和第 3 类农村住房

面貌整治改善任务，并长期坚持。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办事处主任召集人、分管的政法书记任副

召集人，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征地农房办。农办、征地农房办、

凤凰湖规资所为牵头单位，办事处财政办、民政和社会事务办、

司法所等为成员单位，落实“办事处负总责、村委会抓落实”工作

机制。

（二）做好宣传引导。办事处、各村委会、村民小组要利用

网络、电视、广播、自媒体、镇（村）政务公开栏等进行广泛宣

传，共产党员、机关事业干部、人大代表、各村干部等要在农村

住房面貌整治中率先垂范，同时协助做好近亲属和邻里工作。

（三）定期报送进度。各村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建立

完善分户分宗分类的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基础台账，确定 1 名

联络员，定期上报清理工作进度，并做好清理资料收集。

（四）注重工作方法。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守住不强拆、不

违法底线，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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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风貌引导。持续加强乡村风貌引导，严格按照要

求进行农房风貌管控，落实农房风貌管控正负面清单。

（六）强化督促指导。定期对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进

展缓慢、推诿扯皮、排查不实的，予以通报；对问题严重的，上

报办事处，约谈相关负责人；对工作中失职失责、不作为、乱作

为的干部要严肃问责。

附件：1. 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台账

2. 卫星湖街道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利用情况统计表

3. 卫星湖街道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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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台账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村社

新建未拆旧 可保权拆除 可盘活利用 其他残垣断壁

数量（宗）
宅基地面积

（㎡）
完成
比例

宗数
宅基地面积

（㎡）
完成
比例

宗数
宅基地面积

（㎡）
完成
比例

宗数
宅基地面
积（㎡）

完成
比例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1.宅基地是指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2.无人居住废旧房是指：满足房

屋 3 年及以上无人居住、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外观呈现废旧观感的闲置废旧房屋。3.整治改善工作台账于 8 月 15 日前报送，进度报表于每度末月

20 日前上报区农业农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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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卫星湖街道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利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面积单位：亩

总体闲置情况

闲置宅基地
宗数

面积

闲置农房
宗数

面积

废弃宅基地盘活
利用情况

复垦利用
宗数

面积

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
宗数

面积

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营
宗数

面积

闲置农房盘活利 出租居住 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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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 面积

自主经营
宗数

面积

出租经营
宗数

面积

合作经营
宗数

面积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1.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2.闲置宅基地是指地

上房屋倒塌或无房屋的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无人居住超过一年的宅基地。3.闲置农房是指地上房屋无人居住超过一年的农房。4.村集

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回废弃宅基地并开发经营；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营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回废

弃宅基地后同他人入股或联合经营。5.自主经营是指农户利用农房和宅基地自主开展经营；出租经营是指将农房和宅基地租赁给集体或

他人开展经营；合作经营是指将农房和宅基地以合作或入股形式交于集体或他人开展经营。5.农房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发生经营行为，

都应统计经营宗数（自主经营、出租经营、合作经营）。6.统计截止时间为 202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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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卫星湖街道农村住房面貌整治改善工作台账

填报单位：

序号 村社 姓名 宅基地面积（㎡） 类型 整治情况 备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1.宅基地是指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

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2.无人居住废旧房是指：满足房屋 3 年及以上无人居住、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外观呈现废旧观感的闲置废旧房屋。3.上表类型项选填：建新未拆旧、可保权拆

除、可盘活利用、其他残垣断壁 4 种。4.整治情况填：拆除、保权拆除、复垦、改为小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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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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